关闭、闲置或者拆除城市生活垃圾处置设施、场所核准
	申请单位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法定代表人
	
	身份证号
	
	联系电话
	

	委托代理人
	
	身份证号
	
	联系电话
	

	地（住）址
	

	拆除（关闭、闲置）设施
	计划拆除（关闭、闲置）时间
	  自      年    月   日至      年   月   日

	
	设施名称
	

	
	具体位置
	

	
	占地面积（㎡）
	

	
	固定资产原值
	
	建筑面积（㎡）
	

	回建设施
	具体位置
	

	
	占地面积（㎡）
	

	
	工程预算
	
	建筑面积（㎡）
	

	
	计划施工日期
	自      年    月   日至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现场勘查意见
	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年　　月　　日  

	市城市管理局意见
	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备注
	1.权属关系证明采取书面承诺与部门查证的方式；

2.因实施城市规划需要拆除迁移的，规划、建设主管部门批准文件采取书面承诺与部门查证的方式；

3.拆除、迁移方案中要体现防止环境污染措施，符合环保要求；

4.申请人承诺所填写和提交的材料信息真实、准确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
淮南市城市管理局
